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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高新区向阳路2号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6,762,9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1.96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倪祖根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方式和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周中胜先生因有事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卫薇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王平平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975,416 99.7661 0 0.00 787,554 0.2339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975,416 99.7661 0 0.00 787,554 0.2339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975,416 99.7661 0 0.00 787,554 0.2339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974,016 99.7657 1,400 0.0004 787,554 0.233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762,970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762,970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审计机构2020年度审计工作评价及续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266,406 99.5556 51,700 0.0153 1,444,864 0.429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2,233,963 98.6551 4,529,007 1.3449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928,856 99.7523 834,114 0.2477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2,576,012 98.7567 4,186,958 1.2433 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762,970 100.00 0 0.00 0 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324,669,949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6,400,0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5,693,021 100.00 0 0.00 0 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5,401,721 100.00 0 0.00 0 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91,300 100.00 0 0.00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

利润分配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1,980,421 100.00 0 0.00 0 0.00

6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的议案

11,980,421 100.00 0 0.00 0 0.00

9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11,146,307 93.0376 834,114 6.9624 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中《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通过有效；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的1/2以上通过有效。

2、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郁振华、黄清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

基金代销机构及参与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汇林保大” ）签署的销售服务代理协议，即日起，汇林保大将增加代销本公司以下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006147

宝盈融源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融源可转债债券A

006148 宝盈融源可转债债券C

007574 宝盈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价值混合C

007575 宝盈祥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泰混合C

007577 宝盈祥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瑞混合C

007578 宝盈新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锐混合C

007579 宝盈先进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先进制造混合C

007580 宝盈中证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中证100指数增强C

007581 宝盈鸿利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鸿利收益混合C

010383

宝盈基础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基础产业A

010384 宝盈基础产业C

011170

宝盈智慧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智慧生活混合A

011171 宝盈智慧生活混合C

010857

宝盈祥乐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乐一年持有期混合A

010858 宝盈祥乐一年持有期混合C

投资人可在汇林保大办理本公司基金开户业务及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进行

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另外，我司旗下基金参与汇林保大申（认）购、定投费率优惠活动（只限前端收费模式），具体折扣

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汇林保大活动公告为准。 我司旗下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优惠前申（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

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汇林保大销售的基金，默认参加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

期限以汇林保大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人在汇林保大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其具体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byfunds.com

客户咨询电话：400-8888-300（免长途话费）

2、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huilinbd.com

客户服务电话：025-66046166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

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771� �证券简称：广誉远 编号：临2021-019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0日收到控股股东西安东盛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盛集团” ）发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东盛集

团将其持有部分公司股份转让给钟学智先生的过户登记手续已于2021年5月20日办理完毕， 具体情况

如下：

一、股份协议转让情况

由于东盛集团与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 ）办理的相关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触发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开源证券为履行协议约定，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处置东盛集团持有公司的部

分股份。 2021年4月22日，东盛集团与钟学智先生以及开源证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拟将其所持有

的公司14,5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5%）转让给钟学智先生。上述股份协议

转让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报刊

披露的临2021-013号公告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股份过户完成及协议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协议转让已于2021年5月20日完成

了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有关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前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东盛集团

直接持股 58,171,961 11.82% 直接持股 43,671,961 8.88%

间接持股注 16,658,694 3.39% 间接持股注 16,658,694 3.39%

钟学智 直接持股 - - 直接持股 14,500,000 2.95%

注：东盛集团通过“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悦晟3号单一资金信托” 间接持有公司16,

658,694股股份。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东盛集团仍为公司控股

股东，郭家学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820� �证券简称：桂发祥 公告编号：2021-026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长李铭祥先生于2021年5月20日

向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其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的职务，仍继续担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公司总经理。

李铭祥先生任董事长期间，带领公司全员上下奋力扭转疫情不利影响，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市场不

利形势，稳固主业、调整蓄力，为加快公司生产经营的恢复贡献了重要力量。公司董事会向李铭祥先生在

担任相关职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工作表示诚挚的敬意与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李铭祥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

工作，除法定代表人履职期限至工商登记变更完成以外，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李铭祥先生的辞职原因进行了核查， 并对披露原因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以及该事

项对公司的影响发表了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截至本公告日，李铭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10,289股，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 推举董事冯国东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直至董事会选举完

成新任董事长。 公司将尽快按照有关规定完成董事长以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工作。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219�证券简称：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6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及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6月1日（周二）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一、说明会类型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深入交流，使投

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2020年度业绩及分红说明会，欢迎

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公司现就2020年度业绩及分红说明会提前向广大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

取投资者意见和建议。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及方式

会议时间：2021年6月1日（周二）上午10:� 00-11:� 00

会议方式：网络互动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会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及分红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李健益女士、总经理方安平先生、董事会秘书

吴江先生、财务总监杨勇光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1年6月1日（周二）上午10:00-11:00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观看本次业绩及分红说明会。

2、为提高交流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投资者于2021年5月26日（周三）下

午18: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investor@orinko.com.cn）。 公司将在

业绩及分红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芦花路2号

联系电话：（0551）-65771661

联系邮箱：investor@orinko.com.cn

特此公告。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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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周四）下午14:3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08号万达广场C座2111会议室。

4、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

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熊俊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名， 代表股份数为327,667,29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7.704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共计2人，代表股份数为327,604,67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7.6916%；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3人， 代表股份总数为62,

6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29%。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合并统计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27,605,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810%；反对股份数6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0190%；

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27,605,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810%；反对股份数6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0190%；

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27,605,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810%；反对股份数6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0190%；

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27,605,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810%；反对股份数6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0190%；

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85%；反对股份数62,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201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27,605,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810%；反对股份数6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0190%；

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85%；反对股份数62,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201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27,605,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810%；反对股份数6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0190%；

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85%；反对股份数62,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201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尹磊、沈苏宁到会出席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委托，指派孙仙冬律师、程彬律师出席并见证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深

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

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

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材料与正本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发表意见。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 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

公告。 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2021年4月28日，公司董事会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1年5月20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1年4月29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发布了《深圳市普路通

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召开股东大会通

知》” ）。 《召开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

对象等内容。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1年5月20日14点30分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

际创新中心A栋21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召开股东大会通

知》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7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158,272,2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3961%，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

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46,795,3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5350％。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1,476,9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8611％。

（二）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与《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

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本次

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公司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四）《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五）《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六）《关于修订公司〈重大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综上，根据上述表决结果，上述十六项议案均获得通过。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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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通知情况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已于2021

年4月29日分别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15:00。

3、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栋21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召集人：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赵野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7人，代表股份158,272,269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42.3961%，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中：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6,795,

3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5350%。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为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11,476,905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29.8611%。

3、其中，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6,8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79%。

本次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

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的方式，逐项审议并对以下议案进行

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重大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205,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8%；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6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仙冬、程彬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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